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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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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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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防
洪
排
水
的
策
略
及
執
行
」
一
文
，
從
「
概
說
」
開
始
，
就
強
調
「
順
應
自
然
」
工
程
策
略
的
重
要
，

希
能
扭
正
傳
統
工
程
師
「
人
定
勝
天
」
的
情
結
。
看
似
頗
為
消
極
，
但
此
順
應
自
然
的
工
程
原
則
應
是
正
確
的
，

而
從
人
類
與
洪
災
奮
鬥
的
歷
史
來
看
，
徹
底
消
除
水
患
也
真
是
奢
想
，
從
瞭
解
自
然
地
理
特
性
與
排
洪
原
則
，

進
而
採
取
順
應
自
然
之
工
程
設
施
配
合
，
與
預
警
措
施
建
立
，
才
能
減
輕
洪
水
所
帶
來
的
災
害
。

第
二
、
三
及
四
節
，
作
者
說
明
台
灣
地
區
靠
近
海
岸
之
平
原
為
河
川
泥
砂
堆
積
之
結
果
，
當
然
，
在
洪
水

期
亦
為
洪
流
宣
洩
之
洪
水
平
原
，
加
上
人
為
活
動
縮
小
河
川
的
行
水
寬
度
，
年
雨
量
八

O
I
八
五
%
又
集
中
於

颱
風
豪
雨
期
，
因
此
，
其
防
洪
排
水
及
治
理
養
護
，
均
是
相
當
不
易
與
必
須
付
出
高
成
本
的
。
而
隨
著
社
會
狀

況
之
變
遷
，
縣
(
市
)
政
府
必
須
開
始
負
起
所
有
河
川
之
治
理
規
劃
、
歲
修
養
護
與
行
政
管
理
工
作
，
同
時
對

從
農
業
社
會
環
境
改
變
成
工
業
社
會
環
境
，
所
必
須
重
新
整
修
的
排
水
路
，
也
應
投
資
相
當
大
的
費
用
。
由
此
，

專
業
人
力
與
財
源
問
題
在
未
來
各
地
方
政
府
會
逐
漸
浮
顯
出
，
如
何
培
育
養
成
可
用
人
力
、
增
闢
財
源
，
及
納

入
水
利
事
業
策
略
與
執
行
方
案
成
為
地
方
民
選
縣
(
市
)
長
之
政
見
，
均
為
現
階
段
該
努
力
加
強
的
。

第
五
節
「
河
川
排
水
整
治
的
策
略
」
提
到
防
洪
方
法
有
蓄
洪
、
滯
洪
、
導
洪
、
分
洪
、
疏
洪
、
東
洪
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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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分
析
蓄
洪
或
滯
洪
在
經
濟
上
不
可
行
，
因
此
僅
有
阿
公
店
水
庫
具
滯
洪
功
能
，
其
餘
水
庫
並
未
採
用
蓄
洪
或

滯
洪
﹒
'
、
導
洪
及
分
洪
則
因
土
地
資
源
之
限
制
，
故
除
二
重
疏
洪
道
外
，
其
他
地
區
採
用
有
困
難
﹒
'
疏
洪
則
因
疏

竣
河
道
費
用
昂
貴
，
僅
能
局
部
及
重
點
採
用
﹒
，
因
此
，
築
堤
束
洪
必
然
成
為
台
灣
地
區
之
主
要
防
洪
手
段
。
目

前
，
淡
水
河
採
用
二
百
年
頻
率
洪
水
，
其
餘
主
要
河
川
採
用
一
百
年
頻
率
洪
水
，
次
要
河
川
五
十
年
，
普
通
河

川
二
十
五
年
等
為
堤
防
設
計
依
據
。
平
原
地
區
在
堤
防
環
繞
之
下
，
重
力
排
水
系
統
無
法
宣
洩
雨
水
至
已
受
山

洪
高
漲
之
河
川
水
位
，
故
以
抽
水
方
式
排
洪
。
而
作
者
認
為
社
會
的
演
變
，
應
將
排
水
路
標
準
提
高
，
由
農
業

社
會
的
容
許
浸
水
、
土
溝
，
提
昇
到
即
時
排
水
，
有
內
面
工
保
護
的
水
路
，
排
水
路
設
計
也
應
由
過
去
二
，
丸
，
五

年
一
次
之
暴
雨
提
高
至
十
1

十
五
年
之
頻
率
標
準
。

對
此
節
河
川
排
水
整
治
的
策
略
，
本
人
覺
得
應
尚
有
討
論
與
思
維
的
空
間
。
若
以
作
者
也
強
調
的
順
應
自

然
的
工
程
策
略
去
衡
量
，
各
種
防
洪
方
法
均
不
可
偏
廢
，
而
東
洪
看
來
又
是
最
不
順
應
自
然
法
則
的
。
蓄
洪
、

滯
洪
不
應
抵
限
制
在
水
庫
一
項
工
程
，
水
源
區
與
山
坡
地
之
水
土
保
持
、
植
生
綠
化
亦
可
形
成
非
常
重
要
的
「
綠

色
水
庫
」
，
而
都
市
地
區
採
用
多
孔
性
材
料
舖
設
路
面
，
用
草
溝
代
替
雨
水
下
水
管
或
街
道
側
溝
，
設
計
入
滲
池

與
滯
留
池
，
改
用
有
孔
的
雨
水
下
水
管
或
利
用
入
滲
溝
渠
、
補
注
井
等
，
均
可
產
生
宏
大
之
蓄
洪
、
滯
洪
效
果
，

當
然
，
這
也
是
朝
回
歸
自
然
、
順
應
自
然
的
作
法
。

導
洪
、
分
洪
之
原
則
也
應
漸
擴
大
至
都
市
區
域
之
排
水
，
而
工
程
師
似
也
不
能
隨
非
專
業
之
政
治
人
物
的

說
法
，
隨
便
就
把
雨
水
下
水
道
之
設
計
頻
率
一
下
子
就
全
面
提
昇
到
十

1

十
五
年
(
甚
至
有
位
市
長
說
應
提
昇

到
站
1

狗
年
)
。
為
了
扭
正
工
程
師
對
都
市
雨
水
排
水
的
觀
念
，
近
幾
年
巳
把
原
有
的
雨
水
下
水
道
稱
為
「
次
要

系
統
」
，
因
為
根
據
實
用
與
經
濟
之
原
則
，
雨
水
下
水
道
之
暴
雨
設
計
頻
率
多
為
二

1

五
年
一
次
的
暴
雨
，
特
別

水忠何時了



重
要
的
地
區
或
特
殊
地
區
才
提
高
至
十
1

十
五
年
一
次
的
暴
雨
，
因
此
，
雨
水
下
水
道
要
排
除
的
本
來
就
是
不

太
大
的
雨
水
量
，
因
此
稱
之
為
「
次
要
系
統
」
o

相
對
地
，
「
主
要
系
統
」
則
指
排
除
超
出
雨
水
下
水
道
設
計
容

量
的
暴
雨
逕
流
，
考
慮
如
何
有
效
地
從
街
道
路
面
、
鄰
近
土
地
、
天
然
排
水
溝
渠
等
將
洪
水
迅
速
排
除
，
以
免

發
生
洪
患
，
其
考
慮
之
暴
雨
至
少
為
二
十
五
年
一
次
者
，
甚
至
可
為
五
十
年
一
次
或
更
高
者
，
因
其
設
計
排
水

量
比
雨
水
下
水
道
設
計
容
量
大
很
多
，
故
稱
之
為
「
主
要
系
統
」
，
而
主
要
系
統
要
能
發
揮
功
能
，
導
洪
、
分
洪

觀
念
之
引
用
對
設
計
工
程
師
會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
當
然
，
作
者
也
提
到
了
美
、
法
等
園
，
已
逐
漸
採
取
土
地
管
制
及
洪
水
保
險
之
非
工
程
方
法
。
故
透
過
建

築
與
分
區
管
制
等
法
規
，
配
合
適
宜
的
工
程
設
計
，
以
減
少
暴
雨
逕
流
量
，
以
達
經
濟
有
效
地
減
除
洪
患
，
其

方
法
可
包
括.• 

將
屋
頂
雨
水
以
中
水
道
蓄
留
備
用
或
排
至
草
地
，
依
等
高
線
分
區
保
持
自
然
排
水
型
態
，
及
前

所
述
之
各
種
將
雨
水
滯
留
入
滲
等
方
法
，
似
與
作
者
所
提
將
土
溝
改
成
有
內
面
工
保
護
的
水
路
作
法
，
剛
好
方

向
相
反
。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六
、
七
兩
節
之
主
要
內
容
，
為
說
明
過
去
政
府
辦
理
河
川
排
水
整
治
實
績
及
目
前
辦
理
情
形
，
並
分
析
工

程
執
行
所
面
臨
之
困
難
，
工
程
用
地
取
得
困
難
與
經
費
不
足
的
兩
大
問
題
，
仍
然
為
難
以
突
破
的
困
境
，
而
土

地
價
格
的
炒
作
及
未
能
開
徵
水
權
費
及
防
洪
受
益
費
等
，
作
者
分
析
這
些
實
為
造
成
今
日
困
境
的
主
因
。
要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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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相
關
費
用
之
前
，
政
府
對
這
些
整
治
實
績
是
否
可
以
精
確
算
出
成
本
與
效
益
之
細
項
?
以
達
公
平
合
理
地
分

配
徵
收
費
用
。
土
地
取
得
不
易
與
代
價
過
度
昂
貴
的
問
題
，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的
決
策
人
員
也
應
冷
靜
思
考
，
是

不
是
真
需
要
這
麼
多
工
程
建
設
?
可
不
可
以
多
以
相
關
法
規
或
教
育
宣
導
，
讓
民
眾
也
發
揮
一
份
力
量
?
例
如

前
所
述
之
建
築
設
備
、
水
土
保
持
及
植
生
綠
化
等
配
合
措
施
，
以
減
輕
洪
水
逕
流
量
與
災
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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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在
八
、
九
節
也
整
理
了
一
些
美
國
對
洪
災
檢
討
及
國
會
、
總
統
對
洪
災
所
表
示
的
意
見
，
以
做
為
今

後
我
國
防
洪
排
水
策
略
之
參
考
，
作
者
的
用
心
與
努
力
，
值
得
肯
定
。
本
人
除
贊
同
作
者
之
建
議
「
多
舉
辦
類

似
的
研
討
會
」
外
，
也
希
望
政
府
能
重
視
「
防
洪
排
水
」
的
相
關
研
究
，
以
更
科
學
、
更
自
然
、
更
合
適
的
工

程
方
式
，
朝
減
少
洪
患
、
保
障
國
民
的
目
標
邁
進
。

水忠何時了


